
 

職員考選及應徵人員作業 

參考法規：【淡江大學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辦法】第四條 

     【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】第四條、第六條、第九條 

     【淡江大學新進職員甄試辦法】 

作業流程： 

 

 

 

行政單位離職人員遞補案件 

用人單位提出需求條件及口試委員名單

（二至三人） 

將招考公告以網站、OA及 BBS的方式對外

公布（發布至截止時間至少一星期以上） 

與用人單位聯繫口試時間 

向資訊中心借電腦上機機位及向教務處借

筆試教室（暑假向總務處借教室）、準備

基本科目試卷、通知應考人 

任用單位將口試成績及資料擲回人管組 

將基本科目成績及口試成績彙整製作成總

評分表上簽核准錄用總成績最高者，未到

職時依成績高低遞補 

參考新進職員任用工作流程之連結一 

組員(含)以下由行政副校長代判 

會同人資處辦理公開招考 

行政單位增加員額案件 

校長核定 

口試委

員名單

另陳校

長核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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